2022年度中国共产党株洲市芦淞区

纪律检查委员会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单位名称（盖章）：

一、基本情况

单位基本情况

1、负责全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在市纪委和区委的领导下开展纪律检查工作，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协助区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

2、依照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负责经常对党员进行遵守纪律的教育，作出关于维护党纪的决定；对全区各级党的组织和区委管理的党员领导干部履行职责、行使权力进行监督，受理处置党员群众检举举报，开展谈话提醒、约谈函询；检查和处理全区各级党的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的比较重要或者复杂的案件，决定或者取消对这些案件中的党员的处分；进行问责或者提出责任追究的建议；受理党员的控告和申诉；保障党员的权利。

3、在区委领导下组织开展巡察工作。配合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指导全区各级党的组织巡察工作。

4、负责全区监察工作。在市纪委市监委和区委的领导下开展监察工作，维护宪法法律，依法对区委管理的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5、依照法律规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推动开展廉政教育，对区委管理的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涉嫌贪腐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进行调查；对违法的公职人员依法作出政务处分决定；对履行职责不力、失职失责的领导人员进行问责；对涉嫌职务犯罪的，将调查结果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公诉；向监察对象所在单位提出监察建议。

6、负责组织协调全区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宣传教育工作。

7、负责综合分析全区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对纪检监察工作重要理论及实践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协调配合上级纪委监委起草制定或者修改本区纪检监察制度规定，参与起草制定本区相关规范性文件。

8、负责协调落实上级纪委监委交办的反腐败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事宜；加强对全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和防逃工作的组织协调，督促有关单位做好相关工作。

9、根据干部管理权限，负责全区纪检监察系统领导班子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组织建设的综合规划、政策研究、制度建设和业务指导；会同有关方面做好区纪委区监委派驻机构、镇（街道）纪（工）委、纪检监察机关班子建设有关工作；组织和指导全区纪检监察系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等。

10、完成市纪委市监委和区委交办的其他任务。
部门（单位）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部门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其他项目支出（除省级专项资金以外）绩效目标
2022年，在市纪委监委和区委坚强领导下，芦淞区纪委监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省、市纪委相关会议精神，认真落实省、市、区党代会精神，推进全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巩固发展。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1、2022年预算资金1165.96万元。
2、2022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518.37万元。
3、2022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518.37万元。其中：项目支出730.40万元，基本支出787.97万元，其中：人员经费668.82万元，公用经费119.15万元。
项目支出情况

办案经费项目支出711.46万元；

巡察办项目支出18.93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2年度本单位没有政府性基金收入也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本单位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的支出。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单位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准确把握政治监督实践要求，“两个维护”政治自觉更加坚定。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围绕“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等重点任务做深做实政治监督。深化“洞庭清波”专项监督，持续巩固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成果，严查枫溪街道坚栗村倾倒垃圾破坏环境问题，党纪政务处分5人，组织处理6人。开展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及“百日攻坚”行动专项监督，查处问题3个，党纪政务处分1人，组织处理3人。深入开展违规举债和虚假化债专项监督，查处问题2个，党纪政务处分2人。开展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督促整改问题16个，新建、修订涉粮管理工作制度15项。常态化开展疫情防控监督检查，发布通报29期，督促立行立改问题692个，因时因势调整疫情防控监督重点，以温情监督和审慎稳妥问责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保障。加强对党委（党组）履行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情况的政治监督，发现区管党委（党组）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方面问题139个。强化对“一把手”和年轻干部的监督，常态化开展区纪委书记同下级党（工）委书记落实主体责任廉政谈话16次，对全区新提拔重用科级干部任前廉政谈话51人次，帮助扣好 “第一粒扣子”。严把选人用人、评优评先政治关、廉洁关，对797人次进行廉政意见审查。
深刻领会自我革命精神要义，“三不腐”一体推进持续发力。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坚决查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审批、公共资源交易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腐败问题，协助省纪委查办省管干部相关案件，协助市纪委办理市城发、高科集团系列腐败案，严查芦淞国投集团原董事长许玲案；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打伞破网”行动，处置问题线索2件。全年，全区纪检监察机关共处置问题线索133件，党纪政务处分34人，移送司法10人。不断提升一体推进综合效能。坚持查办案件与堵塞漏洞相结合，提出纪检监察建议5份，督促整改问题10个，督促案发单位完善内控机制，扎紧制度笼子。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组织党员干部观看《初心与蜕变》系列警示教育片2000余人次。召开系统性和全区性警示教育大会5次，“七一”前夕召开的“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获中国纪检监察报推介，切实发挥“查处一案、警示一批、教育一片、治理一域”综合效应。清廉芦淞建设积厚成势。协助区委制定清廉芦淞建设实施意见、清廉单元建设实施方案，出台清廉芦淞建设考核方案，统筹推进各清廉单元建设。坚持从思想上培根铸魂，充分发挥廉洁文化浸润作用。廉洁文化视频《廉洁如斯》获三湘风纪、清廉株洲等多家媒体展播。开展“清风廉韵润芦淞”廉洁文化作品征集活动，征集书画、小说作品200余件。举办廉洁书法作品线上微展，将传统书法艺术与新时代廉洁文化巧妙结合，进一步营造正心修身的崇廉氛围。
坚守执纪执法为民初心，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有力遏制。坚决铲除“蝇贪”“蚁腐”。组织专班查办道田村袁泉满案、桐山村张旺年案，党纪政务立案4人，采取留置措施2人，移送司法4人，追回集体资金80余万元，推动解决玉泉村、岭水村“并村不并账”等历史遗留问题。倾力解决“急难愁盼”。运用湖南监督服务微信群平台公示公开村（社区）“三务”“三资”信息4500余条，以“幸福芦淞”监督与服务微信群为抓手，累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1622个。变接访为下访，推进积案信访清零，党纪处分2人，组织处理7人，下发监察建议书1份，挽回村集体经济损失40余万元。做细做实基层监督。积极探索“室组”联动监督，“室组地”联合办案机制，成立7个纪检监察片区协作组，推动监督力量下沉，聚焦乡村振兴、教育医疗、养老社保、食药安全等重点民生领域突出问题，查处问题13起，党纪政务处分12人，组织处理3人。
坚持以严的基调正风肃纪，作风建设思想根基更加夯实。严肃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党纪政务处分4人，组织处理1人。深化领导干部违规收送红包礼金专项整治工作，督促签订承诺书802份，369人主动上缴红包礼金，获市纪委通报表扬。常态化开展纠治“四风”监督检查，重点整治公款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发放津补贴、公车私用、办公用房超标、村级挂牌等方面问题。靶向纠治工作中层层加码、麻痹松懈、任性用权、不担当不作为等问题，开展“清廉大厅”建设专项督查，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促进广大党员干部作风持续改进。畅通损害营商环境信访举报途径，做实“制造名城”监督与服务企业微信群，办理企业诉求工单244个，企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把握新时代巡察工作正确方向，政治巡察利剑锋芒不断彰显。完成对22个党组织常规巡察，查找问题535个，移交问题线索14条，立案10人，建议调整正科职干部2名，清退违规违纪资金49万余元，追回村级集体资金30余万元。突出抓好巡察整改监督，督促被巡察党组织逐项核对清账，切实将“问题清单”转化为“行动清单”“成效清单”，完成巡察问题整改500个。促进相关职能部门形成联动整改合力，推动解决生态环境、农田灌溉、道路照明、排污管网疏通、房屋漏水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6个。强化巡察与纪检监察、组织、审计等部门深度融合，巡纪联动推动巡中成案，巡审结合形成优势互补，贯通协同综合监督效能不断凸显。
全面锻造纪检监察铁军，斗争意志斗争本领不断增强。政治铸魂，擦亮忠诚底色。全区纪检监察机关始终把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区纪委常委会坚持“第一议题”制度，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15次，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12次，同时通过班子领学、支部研学、个人自学相结合的方式，高频次、多维度、深层次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研讨，推动“首先从政治上看”等要求在全区纪检监察系统一贯到底。全员提升，淬炼过硬本领。完善以案代训，坚持在正风反腐最前线锤炼政治品格、砥砺初心使命，激发斗争精神、坚定斗争意志、提升斗争本领，一批年轻干部成为反腐一线中坚力量。深化全员培训，以“干部能力提升年”为契机，开展“芦淞说”、驻企联络等活动，积极融入防疫、创文、打造“三个高地”等中心工作，在实践中不断提升本领技能。刀刃向内，强化自身建设。刚性执行“十二条负面清单”，干部监督部门开展监督检查4次，督促整改问题6个，把对纪检监察干部的监督从“八小时之内”延伸到“八小时之外”。严管与厚爱结合，激励与约束并重，以暖心家访、困难慰问激发纪检监察干部干事创业活力，不断提升队伍凝聚力、战斗力。
（二）专项资金支出绩效情况

本年度，本单位有办案经费和巡察专项经费共2个区级专项资金，合计支出730.40万元。主要用于问题线索处置、审查调查、留置案件办理以及巡察工作开展，专项资金均建立了经费管理制度，并严格按照制度执行。

办案专项经费，支出711.46万元。全力办好省市纪委监委交办的专案，以高度政治自觉服从市纪委监委安排，全年，全区纪检监察机关共处置问题线索133件，党纪政务处分34人，移送司法10人。组织专班查办道田村袁泉满案、桐山村张旺年案，党纪政务立案4人，采取留置措施2人，移送司法4人，追回集体资金80余万元，推动解决玉泉村、岭水村“并村不并账”等历史遗留问题。积极探索“室组”联动监督，“室组地”联合办案机制，成立7个纪检监察片区协作组，推动监督力量下沉，聚焦乡村振兴、教育医疗、养老社保、食药安全等重点民生领域突出问题，查处问题13起，党纪政务处分12人，组织处理3人。
2、巡察专项经费，支出18.93万元。对标巡视推动巡察高质量发展。完成对22个党组织常规巡察，查找问题535个，移交问题线索14条，立案10人，建议调整正科职干部2名，清退违规违纪资金49万余元，追回村级集体资金30余万元。突出抓好巡察整改监督，督促被巡察党组织逐项核对清账，切实将“问题清单”转化为“行动清单”“成效清单”，完成巡察问题整改500个。促进相关职能部门形成联动整改合力，推动解决生态环境、农田灌溉、道路照明、排污管网疏通、房屋漏水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6个。强化巡察与纪检监察、组织、审计等部门深度融合，巡纪联动推动巡中成案，巡审结合形成优势互补，贯通协同综合监督效能不断凸显。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预算资金绩效管理是一项长期性工作，本单位在预算资金使用上存在一定不可预见性，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存在有开支依据但无预算安排的情况，部门预算和绩效管理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下一步改进措施

    下一步，本单位将压实部门内部绩效管理主体责任，培养人员的预算和绩效管理意识，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按照单位年度工作重点和计划细化预算编制工作，使预算绩效管理真正落到实处，切实提高绩效管理水平，充分发挥预算资金使用效果。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组织对 2022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从评价情况来看，预算执行及时、有效，绩效目标得到较好实现，绩效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本单位没有独立网站，因此只在芦淞区政府信息公开专栏中公开。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